
受理
案件

秘書處(組)
研提處理意
見

主委
核閱實體案件提會審議

程序案件

請求有理由者決議賠償金額與協
議內容

簽報權責長官核可
由秘書處(組)協助
肇生機關與請求權
人協議

協議成立 協議不成立

簽報權責長官

金額是否逾核
定權責

是 否

報上級機
關核定

函請法務部
撥付賠償金

通知請求
權人領取

提報國賠
會結案

發給協議不成
立證明書

請求權人可向法
院提起國家賠償

訴訟

賠償義務機關
進行訴訟事宜

是否提起
國賠訴訟

簽報權責長

官

結案

是否

請求無理由者

秘書處(組)製作拒
絕賠償理由書

簽報權責長官

送達請求權人及肇
生機關

請求權
人不服

結案

請求權
人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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